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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、薪金支出。 ①工资、薪金支出：包括基本工资、奖金

、津贴、补贴(含地区补贴、物价补贴和误餐补贴)、年终加

薪、加班工资，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。 不包

括9项内容。 ②任职及雇佣员工的确定。 在本企业任职或与

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包括固定职工、合同工、临时工。但下

列情况除外： a．应从提取的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医务室人员

、职工浴室人员、理发室人员、幼儿园人员、托儿所人员；b

．已领取养老保险金、失业救济金的离退休职工、下岗职工

、待岗职工；c．已出售住房或租金收入计入住房周转金的出

租房的管理服务人员。 ③软件开发企业的工资、薪金，实际

发放的工资总额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，但是必

须同时满足6个条件。 [例题]下列纳税人发生的工资费用，可

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是（ ）。 A．饱饮食服务企业按

公司规定提取的提成工资 B．工效挂钩企业按标准提取的工

资 C．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 D．工效挂钩的事业单

位发放的工资 答案：C 〔解析〕：测试考生对各行业发生的

工资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有关规定是否清楚。按照税

法规定，对饮食服务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提成工资，在计

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，而不是按公司规定提取的工资

；对实行工资、薪金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业，其实

际发放的工资、薪金在工资、薪金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

益的增长幅度，职工平均工资、薪金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



率增长幅度以内的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顿时准予扣除。这里

强调的是实际发放，而不只是提取，如果企业提取的工资、

薪金额超过实际发放的工资、薪金额部分，也不得在企业所

得税前扣除；对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事业单位，

应按照工效挂钩办法核定的工资标准在税前扣除，而不是实

际发放的工资；但对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，在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。故答案C正确。 (3)职工工会

经费、职工福利费、职工教育经费支出。 纳税人的职工工会

经费、职工福利费、职工教育经费，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2

％、14％、1．5％计算扣除。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高于

其计税工资标准的，应按计税工资标准分别计算扣除；企业

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低于其计税工资标准的，应按实际发放

的工资总额分别计算扣除。 (4)公益、救济性捐赠支出。 ①准

予在税前全额扣除的公益、救济性捐赠项目。包括： A．向

红十字事业的捐赠；B．向福利性、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的

捐赠；C．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；D．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

场所(其中包括新建)的捐赠； ③限额扣除的公益、救济性捐

赠项目。 A．10％以内扣除的项目。 B．1．5％以内扣除。适

用于金融、保险企业的一般捐赠项目。 C．3％以内扣除。适

用于其他纳税人的一般捐赠项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